
华东师范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 

 

为激励我校本科学生刻苦学习、发奋进取，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特设立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由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实施评选。 

一、奖学金等级和评选比例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学部（书院、院、系）等实体单位各年级本科

学生人数，计算并下拨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名额，由各实体单位组织

评选。 

（一）特等奖，各年级本科学生人数的 2% ，标准 5000元/人； 

（二）一等奖，各年级本科学生人数的 5% ，标准 3500元/人； 

（三）二等奖，各年级本科学生人数的 10%，标准 2000元/人； 

（四）三等奖，各年级本科学生人数的 20%，标准 1000元/人； 

二、评选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品行优良。受到校纪处分尚未解除者不具有申请资格。 

（二）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综合评定名次居前。凡在上一学年内记

载在成绩单中的课程有不及格者，不具有申请资格。学生在学术研究、科

技创新、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等方面取得优秀成绩，评选时在同等条件下

予以优先考虑，或在原评定等级的基础上提高获奖等级。 

（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课外体育活动。除体育保健班学生外，未

达到体锻标准或《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的学生，不能获得本科优秀学生



奖学金。在校运会暨以上等级的体育赛事中取得优秀成绩，评选时在同等

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或在原评定等级的基础上提高获奖等级。 

（四）积极参加班团活动、社会工作和公益活动。经常不参加班团集

体活动的学生，在评定奖学金时可以降低评定等级或取消评选资格。同等

条件下，有社会工作和社会公益、志愿活动经历者，予以优先考虑。 

（五）申请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时，必须已按学校规定完成缴费义务

或已申请“绿色通道”并承诺完成缴费义务，正常注册并取得学籍。 

各实体单位应根据上述条件，制定本单位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细

则。评选细则应广泛听取学生、任课教师意见，经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

审定并公示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已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的本科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再具

有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申请资格。 

三、评选程序  

（一）每学年初，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各实体单位全日制注册在籍

学生人数，确定各实体单位各等级奖学金评选名额。 

对于上一学年积极动员、认真组织本科学生参加教务处发布的《本科

生重要学科竞赛和学术活动名单》中列举的学科竞赛和学术活动，成效明

显、成绩突出的实体单位，经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研究决定，可适当

增加该单位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名额。 

（二）符合申请条件的本科学生（大一新生除外）必须在学校规定的

期限内提出申请。具体申请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当年本科优秀学生

奖学金评选通知中另行公布。 



（三）各实体单位根据上述“评选条件”和本单位评审细则，按照公

开、透明的原则，对申请者进行综合评定，在不超过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

达的奖学金名额内，确定各等级奖学金候选人。奖学金候选人名单必须在

本单位面向全体本科学生公示。 

（四）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实体单位上报的奖学金候选人进行审核，

并将审核通过的奖学金候选人进行为期一周的网上公示。公示期间收到异

议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会同相关单位及时处理。 

（五）通过公示的奖学金候选人名单上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经分管校

领导审批通过的名单为获奖名单。学校对获得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者颁发

证书和奖金。 

四、学校公派参加境内外校际交流学生奖学金申请和评审 

（一）对由学校公派参加境内外校际交流的学生，一般应参加每年 9

月所在单位统一组织的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各实体单位制定本单位

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细则时，应有公派赴境内外校际交流学生的评选

规定。 

（二）对由学校公派参加境内外校际交流连续两个学期及以上的学生，

如因客观原因确实无法参加每年 9 月所在单位统一组织的本科优秀学生

奖学金评选的，可参加次年 4 月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组织的交流生优

秀学生奖学金评选。交流前一个学年在校成绩和表现以及交流期间的成绩

和表现将作为评选参考。 

公派参加境内外校际交流学生人数较多的单位，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同意，可自行组织交流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评选结果在本单位公示后，



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并进行全校公示。 

交流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的等级和名额，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按照

当年申请参加评选的学生人数，参照上述“奖学金等级和评选比例”确定。 

本办法自 2018 年 9月 1 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华东师范大学 

2018年 6 月 30日 


